        嘉義縣大有國民小學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嘉義縣大有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劃。
二、  目的
（一）豐富日常生活，促進母語的傳播及瞭解語言的多樣性。
（二）培養學生聽、說鄉土語言的能力。
（三）培養學生與各族群溝通能力，瞭解並尊重其他族群語言及文化。
（四）透過本土語言的學習，讓學生認識自己的鄉土歷史、地理、自然與人文。
 
三、實施原則：
（一）活動設計生活化、趣味化、統整化。
（二）活動過程強調生活接觸、活動參與。
（三）教師以身作則，並在校園中充分使用，成為學生表率。
（四）每週星期一為台灣母語日
四、組織：成立本土語言工作小組，擬定工作內容，依組織分工實施。
	職 稱
	姓名
	負責事項
	備註

	召集人
	校長李明政
	總策劃與督導鄉土語言推展事宜
	

	執行秘書
	教導主任吳仲恩
	委員會規劃運作事宜
	

	執行秘書
	教務組長張涵青
	提供教學相關行政支援
	

	委員
	家長會長范文彬
	參與及提供社區支援
	

	委員
	黃盈憲主任
	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活動
	鄉土文化部分

	委員
	王奕臻、張志宏、沈士櫻
	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活動
	閩南語教學

	委員
	范植喜老師
	實際鄉土語言教學活動
	客家語教學

	顧問
	嘉義縣客家協會

凃慧蘭理事長
	提供鄉土語言文物相關諮詢
	


五、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六、實施內容：以閩南語教學及客語教學為主
七、具體作法：
    訂定每週一為台灣母語日，配合兒童朝會，辦理下列活動
（一）節慶說唱
（二）觀賞鄉土課程教學
（三）教師朝會報告
（四）演說
（五）每日一語（週一）
（六）歌唱（歌謠）
（七）表演
（八）其他（如配合客家週活動）
八、經費：年度經費內相關經費勻支。
九、獎勵：相關活動中表現優良之學生，給予獎狀或獎品獎勵。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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